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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道大學查核輔導紀錄 

審議認定日期 111年 9月 7日教育部第 1屆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

場審議會第 4次會議 

審議認定依據 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1

款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事實或嚴

重影響校務正常營運」。 

公告列為專案

輔導學校日期 

111年 9月 16日 

改善期限 至 112年 5月 31日止 

 

◎第一次查核輔導紀錄 

一、 查核輔導時間：111年 12月 23日 

二、 查核輔導方式：到校訪視 

三、 查核輔導小組委員：教育部督學（召集人）及財務、人事、教學、校務相

關領域學者專家合計 9人。 

四、 查核輔導意見：如附表（附查核輔導意見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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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專案輔導學校查核輔導意見表 

學校名稱： 明道大學 

查核輔導情形 

 

查核輔導項目 

查核輔導意見 

一、校務經營 

一、 提升學生註冊率與續讀率乃校務經營的重要指標，111 學年度第

1 學期全校新生註冊率（39.47%）、學生數（1376 人，其中新生 221

人），以及大一升大二續讀率（78.88%）均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

降低。雖已擬訂因應策略，惟具體成效仍有待觀察。 

二、 檢視學校 109 至 111 學年度校務改善策略，其中：（一）規劃永續

經營，提升國內註冊率、（二）提升產學創研績效執行成效等項，

均尚未達目標值，宜再繼續努力達成目標。 

三、 學校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與校園活化，並擬定執行策略與預估營收，

惟具體成效與盈餘挹注學校財務，仍有待推動與落實。 

二、維護學生受教權益-

教學品質查核 
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2 系科持續列管。 

 

三、財務規劃與改善 

一、學校自 108 學年度決算起之整體收支、經常門現金餘絀與扣減不

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均發生短絀，且短絀數逐年擴大，財務狀況

急速轉差，主要為學雜費收入及其他各項收入等大幅減少所致。

未來能否藉著董事會的大幅增資，並配合校務的重大興革，期於

短時間內脫離專案輔導學校，並使學生人數有所成長，學雜費與

捐款以外之其他各項收入亦逐步增加，多方面努力，實為突破當

前困境，進而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。 

二、學校 109 與 110 學年度之舉債指數及融資管制額均為負數。且至

111 年 12 月止，有短期銀行借款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,200 萬元，長

期銀行借款 3,490 萬元，另為支應學校不足資金，向董事借款共 1

億 1,500 萬元（列為其他借款），為無息及無還款期限，待學校年

度決算盈餘達 5,000 萬元，並報教育部核准後，始得開始還款。又

學校近兩年（109 年 12 月-111 年 11 月）每個月可用資金占平均

每月經常性現金支出之倍數，均小於 3 倍，截至 111 年 11 月止可

用資金-5,963 萬餘元。故必須儘速解決短期及中長期資金嚴重不

足問題。 

三、學校董事會曾分別於 108 年 2 月及 110 年 7 月共捐資 8,000 萬元，

現為更實質改善學校財務結構，董事會已取得捐資承諾書 2 億元，

以及附有分別於 112 年 1 月 8 日、2 月 1 日到期各 1 億元之支票。 

四、建請學校應達成以下目標： 

(一) 111 年 11 月之薪資應儘速籌措資金補發。 

(二) 預定於 112 年 1 月 8 日及 2 月 1 日之捐款應如期確實撥入學校帳

戶，且未來應嚴密控管每月各項收支，持續加強開源節流措施，

使每個月可用資金能夠維持 3 個月以上經常性現金支出。 



3 
 

查核輔導情形 

 

查核輔導項目 

查核輔導意見 

(三) 學校 111 學年度決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及融資管制額均

轉為正數。 

(四) 仍應強化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，以及就教育部過去年度查核結果

發現應改善事項尚未完成者，繼續列管加速辦理。 

四、教職員工權益保障 

一、 「明道大學自願退休、資遣及離職加發慰助金辦法」部分條文請

依「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」（下稱退場條例）規定修正。 

二、 查學校有 3 位編制內職員分別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、12 月 31 日

退休，2 位編制內職員分別於 111 年 11 月 7 日、12 月 31 日離職，

以上 5 位均請依退場條例第 17 條規定發放相關慰助金，以符法制

規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